
 

 

 

北京观韬（杭州）律师事务所 

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

 

致：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观韬（杭州）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珠海格力电器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委托，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

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会议”）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

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发布的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东会规则》”）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治理准

则》”）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规定，就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

议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、会议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，审查了公司提供

的本次会议有关文件，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议程及相关决

议等文件，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。 

公司已向本所承诺，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完整、真实和有

效的，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，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

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，无任何隐瞒、疏漏之处。 

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。在本法律意见书中，本所律师

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、会议的

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，不对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



的 0.0867％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1,183,724,34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.7501％；反对 76,596,313 股，占出席

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0664％；弃权 2,317,422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835％。 

7. 《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,593,088,33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7.0020％；反对 77,277,13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2.8908％；弃权 2,866,522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1072％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1,182,494,426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.6527％；反对 77,277,130 股，占出席

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1203％；弃权 2,866,522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270％。 

8. 《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,556,279,35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5.6250％；反对 101,750,02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3.8063％；弃权 15,202,60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5687％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1,145,685,44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.7374％；反对 101,750,029 股，占出席

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.0585％；弃权 15,202,608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2040％。 

9. 《关于 2025 年开展大宗材料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,593,099,33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7.0024％；反对 77,341,23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2.8932％；弃权 2,791,422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1044％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1,182,505,426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

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.6536％；反对 77,341,230 股，占出席

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1254％；弃权 2,791,422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211％。 

10.《关于 2025 年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,592,970,83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6.9976％；反对 77,397,93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2.8953％；弃权 2,863,222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1071％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1,182,376,926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.6434％；反对 77,397,930 股，占出席

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1299％；弃权 2,863,222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268％。 

11.《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,452,957,94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1.7600％；反对 217,402,912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8.1326％；弃权 2,871,127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1074％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1,042,364,03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.5545％；反对 217,402,912 股，占出席

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.2181％；弃权 2,871,127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274％。 

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结果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获得有效通过。 

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股东会规则》《治理准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 

五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

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、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

会规则》《治理准则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

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以下无正文，接签字盖章页。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观韬（杭州）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

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北京观韬（杭州）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（签字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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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：2025 年 6 月 30 日 

 

 


